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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概要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韬股份”或“公司”）拟

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在深圳市南山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氢雄燃料电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氢雄电池”），拟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在深圳市龙岗区

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雄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韬投资”）。 

    （二）审议情况 

    2017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以 9 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均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审

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氢雄燃料电池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注册资本：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 

3、出资方式：货币 

4、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7栋 B座 7楼 9-12号 

5、经营范围：燃料电池及相关零部件的销售与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投资兴办实业；新能源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销售与技术开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租赁；经营进出口业务（最终以登

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二）深圳市雄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注册资本：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 

3、出资方式：货币 

4、住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岗大道东森商业大厦厚班企业创新中心

2楼 208室 

5、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

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

权投资（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设立的氢雄电池是公司发展的战略性布局，将有助于公司推进氢燃料

电池、氢燃料电池汽车相关技术与产品的产业化进程，进一步优化公司主营业务

结构，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次拟设立的雄韬投资是公司实施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公司未来发展具

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雄韬投资设立后将成为公司对外开展投资业务的平台，

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领域，通过投资手段积极整合公司产业布局，以实现公司

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的良性互动，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为投资者创

造更多的回报。 

本次出资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公司持有氢雄电池、雄韬投资的股权比例

均为 100%。本次出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设立氢雄电池、雄韬投资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战略布局，但

拟设立的氢雄电池涉足燃料电池业务领域、拟设立的雄韬投资涉足股权投资业务

领域，且公司对于新业务的管理经验有待逐步积累，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产生利润

贡献。因此，可能因市场、研发、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而带来一定



的风险。为此，公司将不断完善拟设立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的内部管

理与控制制度，强化风险管控。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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